
	___________醫院   輻射工作人員認定表

	壹、法規依據

	法源依據
	說明

	游離輻射防護安

全標準  第7條
	輻射工作人員職業曝露之劑量限度，依下列規定：

(1)  每連續五年週期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百毫西弗，且任何單一年內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五十毫西弗。
(2)  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一百五十毫西弗。 
(3)  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五百毫西弗。
前項第一款五年週期，自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算。

	    輻射工作人員之認定，係指從事游離輻射作業之人員，其所受曝露經評估有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7條所定劑量限度之虞者，至於評估方式，應經由主管機關認可之從事輻射防護偵測業務者或専職輻射防人員為之，並以書面載明評估結果，經受評人員與設施經營者或雇主簽署後，由設施經營者或雇主保存備查，保存期限至受評估人員離職之日止。自僱者，亦同。亦得以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輻射安全測試報告推估，因此設施經營者應實施輻射工作人員所工作位置之輻射安全評估，若未逹前述安全標準之劑量限度，得不接受輻射安全教育訓練，個別劑量監測，以及定期健康檢查之管控，若逹到該標準之劑量限度，則必須接受前述三項法規之要求。設施經營者或雇主與受評估人員均須對書面評估結果簽署確認，使受評估人員了解評估結果，以避免日後之爭議。

	貮、評估、認定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單位

	
	
	
	

	職稱
	工作性質
	到職日期

	
	
	

	1. 請簡述歷史曝露紀錄：
2. 其他評估內容(含工作環境之評估與實際工作內容等)：
工作內容須協同醫師、放射師執行輻射作業，故列入輻射工作人員管理。(自行修正)

	□該員為輻射工作人員
□該員為一般人

	受評估人簽章

(  年/  月/  日)
	
	設施經營負責人或雇主簽章
(  年/  月/  日)
	

	輻防人員簽章

(  年/  月/  日)
	
	
	


